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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服務簡訊 

 

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
 

一、案情概述： 

     民國 111 年 9 月 16 日，ＯＯ監獄受

刑人 A 經戒護住院。17 日手術後回病房休息

期間，受刑人 A 於下午 5 時 22 分時自行以鐵

絲打開鎖式腳鐐，並於 5 時 35 分時逃離醫院。

負責戒護之監所管理員 5 時 44 分發現受刑人

A 不在病房，通報逃逸。地檢署於 17 日晚間

發布通緝，警方於 18 日下午將 A 逮捕歸案。 

二、原因分析 

 (一) 戒護人員未落實安全檢查 

本案受刑人 A 持有鐵絲，並以之破壞腳鐐後進行逃逸，其持有鐵絲原

因不明，顯見戒護人員未落實安全檢查及即時掌握受刑人動態。 

(二) 未依規定施用戒具 

受刑人 A 僅施用活動式腳鐐，未依規定施用手銬，戒護強度不足，致

使受刑人 A 得以鐵絲解鐐輕易脫逃。 

(三) 戒護人員警覺性不足 

當日有一名受刑人 B 需由一名管理員陪同至急診室進行檢查，戒護病

房僅一名主任管理員甲留守戒護，且甲須負責2間病房戒護。甲在巡房

空檔之間，未有其他確保防逃措施，使受刑人 A 得以趁隙解鐐脫逃。 

三、興革建議： 

(一)落實安全檢查及管理 

(二)強化戒具施用及檢查 

(三)強化戒護病房通報機制及雙向聯繫 

(四)提升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及警覺性 
 

收容人戒護住院脫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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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
一、案情概述： 

        民國 110 年，ＯＯ監獄作業導師 A 利用

春節連假期間，未向機關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

許可，即與朋友共赴上海旅遊。期間 A 與同行

友人 B 前往上海舞廳消費，兩人於舞廳內因一

名女子爭風吃醋，竟於舞廳大打出手，A 與友

人 B 不歡而散。回國後兩人各自前往警局互告

傷害罪，A 回國亦未填寫「返臺意見反映表」。

A違規赴陸行為以及涉足不當場所行為，經考績會審議後，核予一次大

過在案。 

二、原因分析 

(一) A 為矯正機關作業導師，欲入境大陸地區，除涉及國家安全、利益

或機密者外，應依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

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規定，於赴陸當

日之五個工作日前填具申請表，經簽准後方可赴陸，並應於回國後

一周內填具「返臺意見反映表」送交所屬機關備查。本案 A 未經簽

准即赴陸，亦未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之行為，與上開規定未符。 

(二) A 赴大陸地區另涉足舞廳酒店等不當場所，違反簡任第十職等及警

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

地區作業要點第 9 條及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
第 8 條等規定，應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懲處。 

三、興革建議： 

(一) 落實赴陸申報程序 

(二) 宣導廉政倫理，落實屬員考核 

作業導師違規赴大陸舞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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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防貪指引案例宣導 
 

一、案情概述： 

                 某監獄約僱管理員甲於 114 年某上

班期間將手機及非合作社眅賣之香菸攜入戒護

區，值勤使用手機欲將收容人加入 IG 好友便

於出獄後聯繫。收容人反映合作社販售香菸抽

不習慣，未深思熟慮在收容人引導下，為達管

理方便將自己帶入之香菸給收容人使用，經該

監接獲情資查辦始悉上情。經查甲員違反紀律

及疑涉違法等事實，行政責任部分，攜帶手機使用記小過 1 次，交付香菸

給收容人記大過 1 次處分，涉及圖利收容人刑事責任部分則向法務部廉政

署自首。 

二、風險成因 

(一) 矯正機關工作環境特殊：管理服刑之受刑人或羈押的被告，需要高度責

任感和健全的心理素質，在與收容人長期封閉接觸管理環境下，為達安

定囚情之目的可能衍生迎合收容人要求之弊端。 

 (二) 部分同仁心存僥倖：矯正機關對於違禁物品之項目、得攜入之管制物品

種類與數量及其管制規範等雖有公告及宣導，又本案例發生於例假日，

極少數同仁可能有心存將違禁品攜入戒護區使用之僥倖心態。 

(三)約僱人員法紀觀念不足：約僱管理員多屬短期性質，流動性頻繁對依法

行政觀念及刑法、貪污治罪條例等規定認識不足，觸犯刑事責任。 

三、防治措施 

(一) 確實依規定檢查及使用設備並加強每日之日夜間以行動電話偵測器，查

察戒護區各場舍。 

(二) 加強法紀教育宣導。 

約僱管理員將手機、香菸

攜入戒護區不當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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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

一、案情概述 

某市議員張某於5年前擔任市府顧問期間，為1處正在興建中的鐵皮屋

違建，向○○區公所關說別將違建通報為 A 類，使該違建免於被即報即

拆，後續該建物順利完工並出租給便利商店營業。檢調於 113 年 7 月間將

張某約談到案後，認為張某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的主管事務圖利等罪，向地

院聲押禁見獲准。 

二、處理程序 

(一)請託關說係指不循法定程序，為本人或他人提出請求，且該請求有違

反法令、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，例如內容係為某違建之暫緩拆除、

某裁罰案件之從輕裁罰或免罰。 

(二)依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及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

件要點」的處理流程，公務員遇請託關說時，應於3日內簽報長官並知

會政風機構，辦理請託關說案件登錄， 

(三)上開張員除有請託關說之行為外，亦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

第 4 款「對主管或監督事務，直接或間接圖利罪」。 

 

請託關說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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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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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詐騙宣導  

 

 


